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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广东

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据此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定文件予以公告，并愿依法

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相关法律事项出具如下意

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经本所律师核查，2025 年 3 月 2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

告了《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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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股东大会通知》”），在法定期限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投票方式、

召开日期、时间及地点、网络投票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会议审议事项、

投票注意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等事项以公告形式通知了全体股东。 

3.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18 日 13 时 30 分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柳州市官塘大道 68 号公司六楼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

合《股东大会通知》内容，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朝阳先生主持。 

（2）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系统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5 年 4 月 18 日 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5 年 4 月 18 日

9:15-15:00。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

资者的投票，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有关规定执行。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召集人的资格 

1. 本所律师根据 2025 年 4 月 15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名册》和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的账户登记证明，公司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或其他证明文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

司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及股东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等，对出

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资格进行了验证。 

据统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6 名，代表股

份 108,041,7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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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股东、股东代理人以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其他人

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等。 

2.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

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97 人，

代表股份 4,758,7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31%。通过网络投票系

统参加表决的股东的资格，其身份已由身份验证机构负责验证。 

3.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审

议事项相同，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上述审议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按

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当场公布了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

且网络投票的表决票数与现场投票的表决票数，均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总

数。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

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11,795,9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

数 99.1095%；反对 917,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数 0.8131%；

弃权 87,2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数 0.0774%。 

2. 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11,794,2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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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99.1080 %；反对 918,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数 0.8146 %；

弃权 87,2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数 0.0774 %。 

3. 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11,801,5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

数 99.1144%；反对 920,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数 0.8158%；

弃权 78,6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数 0.0698%。 

4. 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09,820,4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

数 97.3581%；反对 2,939,6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数 2.6061%；

弃权 40,3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数 0.0358 %。 

5. 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12,390,2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

数 99.6364%；反对 402,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数 0.3564%；

弃权 8,0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数 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31,8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

93.5326%；反对 402,0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

6.3401%；弃权 8,0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

0.1273%。 

6. 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11,801,4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

数99.1144 %；反对911,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数0.8079%；

弃权 87,6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数 0.0777%。 

7. 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5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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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11,638,6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

数 98.9701%；反对 1,104,1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数 0.9788%；

弃权 57,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数 0.0511%。 

8.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09,576,1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

数 97.1416%；反对 2,992,2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数 2.6527%；

弃权 232,0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数 0.2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17,7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

49.1599%；反对 2,992,2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

47.1815%；弃权 232,0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

3.6586%。 

9. 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11,633,4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

数 98.9654%；反对 921,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数 0.8170%；

弃权 245,4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数 0.21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74,9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

81.5986%；反对 921,5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

14.5307%；弃权 245,4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

3.8707 %。 

10. 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11,806,5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

数 99.1189%；反对 934,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数 0.8287%；

弃权 59,0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数 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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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均获得有效通过。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由主持人及

出席或者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董事会秘书签名，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委托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由此作出的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出席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此作出的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特此见证。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由本所见证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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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高  树                               经办律师：王振宇、李紫竹  

 

 

2025 年 4 月 18 日 


